文明规范诚信经营

承 诺 书

文明规范诚信经营承诺书

为严格遵守城区临时摊点群经营行为，维护市容市貌整洁有序、各类道路畅通，自觉做好文明规范诚信经营，根据《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临时摊点群经营户             向徽州区城管执法局郑重承诺：

一、严格按徽州区城管执法局要求，在临时摊点群内经营。如因政府建设管理及规划调整工作需要，在接到徽州区城管执法局通知后无条件搬离临时摊点群。如因城市重大活动、交通管制、市容市貌整治等需要，接到徽州区城管执法局要求暂时停止营业或需要临时将摊位搬离设置点时，保证无条件服从并积极配合。

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保证诚信经营、合法经营，自觉服从城市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检查管理；在经营期间，保证遵守“文明、和睦、宽容、互帮”的原则开展经营活动，严禁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欺行霸市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现象发生。否则徽州区城管执法局除申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外，有权取缔其经营权。
三、保证在徽州区城管执法局指定的区域内以抽签方式进场经营，不得随意在临时摊点群外任何时间段任何位置占道经营。如果发现在其他路段违法经营，将取缔在徽州区城管执法局指定的临时摊点群的经营资格，经劝导无效、情节严重的将依据《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处理。坚持服从徽州区城管执法局实行的积分制管理。经营期间分值高的经营户在轮换摊点的时候将有摊位选择优先权。同时保证不擅自改建、扩建或随意更改、破坏临时经营摊架（棚）的外观，未经徽州区城管执法局同意不得将临时摊位转让他人。

四、徽州区城管执法局在摊点群内按规定时间提供公共照明，临时摊点群经营户原则上不得擅自接电接水，擅自用水用电造成一切损失后果自行承担。临时摊点群经营户承担临时摊位的用水、用电和防火等安全生产责任。

五、在经营期间，徽州区城管执法局免费提供集中垃圾收集容器，临时摊点群经营户必须自觉维护临时经营摊点周边的环境秩序，保证做好临时经营摊点周边的环境卫生，经营产生的废料和其他垃圾杂物一律自行投放到垃圾容器内，做到“人在地净，人走地清”；同时按规定及时缴纳场地保洁、垃圾处置费等相关费用。

六、严格按照徽州区城管执法局规定的时间段（早6:00时—晚9:00时）进行经营，不得扰民。

七、在经营期间如违反上述规定，承诺自愿接受徽州区城管执法局等相关管理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

八、因个人原因无法经营的，歇业时间为一个月内的，需向区城管执法局报备申请同意，将保留其摊位；歇业时间为两个月以上的，视同自动放弃经营资格，如需继续经营，应按程序重新申请摊位。
附：积分制考评表（总分100分）
1、乱倒污水的                          （扣5分/次）

2、乱倒垃圾的                          （扣5分/次）

3、乱挂乱晒的                          （扣5分/次）

4、乱贴乱画的                          （扣5分/次）

5、乱停乱放或乱堆货物的                （扣5分/次）

6、改建、扩建或随意更改、破坏临时经营摊架（棚）外观的                                     （扣10分/次）

7、经营噪音超标或噪音扰民的            （扣10分/次）

8、不按规定时间段经营的                （扣10分/次）

9、不及时缴纳垃圾处置费等相关费用的    （扣10分/次）

10、不服从管理及工作安排的              （扣10分/次）

11、不落实用电、用火等安全生产责任的    （扣10分/次）

12、乱接水、接电的                     （扣15分/次）

13、相互间打架斗殴的，寻衅滋事，欺行霸市的，取消经营资格，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14、实行月考评制度，同样的单项行为月累计违反三次以上的，取消经营资格；月考评连续三次末位的，取消经营资格。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